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腐植酸肥料标准化示范企业评选办法 

（ 试 行 ） 

 

为鼓励和表彰腐植酸肥料标准化示范企业，发挥示范企业在标准

化工作中的引领作用，建立并推行标准化示范企业评选制度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腐植酸肥料标准化示范企业是指认真贯彻标准化法，具有行

业影响力，积极参与腐植酸肥料标准化工作，且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取

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腐植酸肥料及相关行业内的企业。  

第二条  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腐植酸肥料分技

术委员会（SAC/TC105/SC7）负责腐植酸肥料标准化示范企业评选制

度的组织实施。每两年评选一次。  

第二章 评选范围  

第三条  腐植酸肥料标准化示范企业应为腐植酸肥料及相关行业内

的企业。  

第三章 评选条件  

第四条  标准化示范示范企业应具备如下基本条件  

（一）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，诚信守法。  

（二）重视标准化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法律、法规和

方针、政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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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近两年内，参加过腐植酸肥料标准起草工作及腐植酸肥料

标准相关活动。  

（四）重视产品质量管理，全链条质量监控且可追溯，检验数据

可靠，近三年在国家和省级监督抽查中无不合格情况发生。  

（五）设有标准化相关部门，配备标准化工作人员。  

第四章 评选程序  

第五条  标准化示范企业评选程序  

（一）申报。凡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单位可自愿申报，填写《腐

植酸肥料标准化示范企业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将《申请表》及有

关材料报送至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腐植酸肥料

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。 

（二）评定确认。秘书处组织相关专家采用评分制对申报企业进

行评定，按分数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确定最终名单。具体评定办法如

下：  

1、腐植酸肥料标委会委员单位得 5 分。 

2、近两年，参与起草一项 ISO 国际标准得 10 分。牵头起草

一项腐植酸肥料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得 5 分，参加起草一项得 3 

分。 累计计分。 

3、近两年，每参加一次腐植酸肥料标委会年会或相关活动得 1 

分。 

4、近两年，每提出一项腐植酸肥料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计划项

目得 1 分，若获得批准立项得 3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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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提供近三年产品质量合格的证明文件，每年最高得 6 分。

每份国家级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得 2 分，其他第三方检验机构的检

验报告得 1 分。  

6、提供近两年腐植酸肥料标准试验验证或实验室数据比对证明

文件，每项得 2 分。 

（三）公示。腐植酸肥料标委会向社会公示腐植酸肥料标准化示

范企业推荐名单，广泛征求意见。  

（四）公布。腐植酸肥料标委会向社会公布腐植酸肥料标准化示

范企业名单，并向获奖企业颁发奖牌或证书。  

第五章 管理和激励  

第六条  腐植酸肥料标准化示范企业的评选工作坚持公开、公正、透

明的原则，在单位自愿申请的基础上，严格按照申报条件和程序开展

确认工作，评选工作不向申报单位收取任何费用。  

第七条  腐植酸肥料标准化示范企业申报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

法律、法规，确保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、可靠。一旦发现申报单位弄

虚作假、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腐植酸肥料标委会将取消其资格。  

第六章 附 则 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腐植酸

肥料分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 

第九条 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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腐植酸肥料标准化先进个人评选办法 

（ 试 行 ） 

 

为鼓励和表彰腐植酸肥料标准化先进个人，调动腐植酸肥料标准

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建立并推行标准化先进个人评选制度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一章 总 则  

第一条  腐植酸肥料标准化先进个人是指在我国腐植酸肥料及相关

行业内积极参与腐植酸肥料标准化工作且做出重要贡献的标准化工

作者。  

第二条  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腐植酸肥料分技

术委员会（SAC/TC105/SC7）负责腐植酸肥料标准化先进个人评选制

度的组织实施。  

第二章 评选范围  

第三条  腐植酸肥料标准化先进个人，应来自国内腐植酸肥料及相关

行业的生产企业、科研单位、检验机构、相关管理机构等从事腐植酸

肥料标准化工作的人员。  

第三章 评选条件  

第四条  标准化先进个人应具备如下基本条件  

（一）诚信守法，认真贯彻国家标准化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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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从事腐植酸肥料标准化工作，积极参加腐植酸肥料标准起

草工作及腐植酸肥料标准相关活动。  

（三）业务素质好，刻苦钻研标准化理论，业务熟练，工作热情

高。  

第四章 评选程序  

第五条  标准化先进个人评选程序  

（一）申报。凡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个人可自愿申报，填写《腐

植酸肥料标准化先进个人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由所在单位审核同意

后，将《申请表》及有关材料报送至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

术委员会腐植酸肥料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。  

（二）评定确认。秘书处组织相关专家采用评分制对申报个人进

行评分，按分数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确定最终名单。具体评分办法如

下：  

1、标委会委员得 5 分；正在申请成为委员的得 3 分。 

2、近两年，每牵头起草一项腐植酸肥料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得 

5 分，参加起草一项得 3 分。每参与起草一项 ISO 国际标准得 10 分。  

3、近两年，每参加一次腐植酸肥料标委会年会或相关活动得 1 

分。  

4、近两年，每提出一项腐植酸肥料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计划项

目得 1 分，若获得批准立项得 3 分。  

（三）公示。腐植酸肥料标委会向社会公示腐植酸肥料标准化先

进个人推荐名单，广泛征求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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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布。腐植酸肥料标委会向社会公布腐植酸肥料标准化先

进个人名单，并向获奖者颁发奖牌或证书。  

第五章 管理和激励  

第六条  腐植酸肥料标准化先进个人的评选工作坚持公开、公正、透

明的原则，在个人自愿申请的基础上，严格按照申报条件和程序开展

确认工作，评选工作不向申报人收取任何费用。  

第七条  腐植酸肥料标准化先进个人申报者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

律、法规，确保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、可靠。一旦发现申报人弄虚作

假、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腐植酸肥料标委会将取消其申报资格。  

第八条  对已获得标准化先进个人的，如发现其弄虚作假、违反国家

相关法 律法规，腐植酸肥料标委会将取消其标准化先进个人资格。  

第六章 附 则 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腐植酸

肥料分技术委员会（SAC/TC105/SC7）负责解释。 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 

 


